切  結  書
本人參加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，經錄取為佛光大學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學士班新生。報到時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法繳交畢業證書影本，本人將於本年 8 月 31 日前補繳該證書影本，否則同意放棄入學資格。
立切結書人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115年    月     日
